
20242024..88..66 星期二星期二 ❘❘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邵敏宸邵敏宸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唐昉婷唐昉婷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08531054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44说法

买鱼被刺伤导致弧菌感染，
构成八级伤残

2022年9月，张莉（化名）前往超市购买

鲈鱼时，没有看见工作人员也没看见打捞工

具。她只见到几个方形的塑料漏筐，于是自

己动手用该漏筐捞鲈鱼。在将鱼装袋过程

中，张莉不慎被鱼刺伤右手掌心，见只是流

出几滴血，她当时并未在意。

谁知到了当天晚上，张莉发现被鱼刺伤

的手掌出现红肿发热现象，并感觉开始发烧，

持续至第二天仍未好转。同时被鱼刺的手掌

已出现红肿溃烂现象，她赶紧前往医院治疗。

经医院诊断，张莉被鱼刺伤导致创伤弧

菌感染、右上肢皮肤溃疡、脓毒性休克等，病

情十分危急。之后，张莉在医院住院治疗了

84天方才出院。

2023年7月，张莉委托鉴定机构对伤残

等级进行鉴定，经认定构成八级伤残。

张莉认为，自己在超市买鱼时受伤，作

为消费者健康权已受损害，于是她起诉至鼓

楼法院，要求超市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

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22.5万元。

该案审理过程中，超市方辩称，张莉在

购物时未尽到注意义务，因此可减轻己方的

责任。

法院：
酌定超市承担70%责任
赔偿13.9万元

记者梳理超市等经营场所相关的安全

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件发现，引发纠纷的

原因大多数为顾客不慎摔伤等原因，该案

中的情况显得极为罕见。那么，法院会如

何判定该案中原被告双方各自应承担的责

任呢？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莉作为消费者前往

超市购买商品，享有人身安全不受损害的权

利，其有权要求作为经营者的超市提供的商

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

超市经营的生鲜区，出售各种鱼虾类海

鲜，顾客在捕捞过程中存在滑倒、被刺伤或

者各类细菌感染等风险，其应当为消费者提

供专人捕捞服务或者带有标明、说明正确使

用方法的专业工具，现场亦需在明显位置作

出警示以防止消费者遭遇危险。但案涉超

市未尽到前述义务，未提供专人捕捞服务，

亦未提供专业捕捞工具，同时也未提示消费

者注意相关风险。这导致张莉需自行捞鱼，

在此过程中被鱼刺伤手掌，造成本案损害结

果的发生。法院认定，该超市对张莉受伤损

害结果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而张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

能够预料捞鱼过程中被鱼刺伤的可能性，其

在现场未安排专人捞鱼及未提供专业捕捞

工具的情况下，应当积极寻求超市工作人员

帮助，即便自行捕捞亦应提高警惕、多加小

心，防止被鱼刺伤。因此，对于超市抗辩称

张莉未尽到注意义务，可减轻其责任，法院

予以采纳。

结合本案事实情况、双方各自过错程度

以及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鼓楼

法院最终酌定超市承担 70%的责任赔偿

13.9万元，张莉自行承担剩余30%的责任。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胡俊靓

“银行账户已经解冻了，这下

我的公司终于可以恢复正常经营

了。”近日，某汽车销售服务公司

负责人董某，专门打电话向义乌

市检察院的检察官致谢。

董某是某汽车销售服务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此前，董某的公

司投资入股 B 公司，并约定于

2028 年前履行出资义务。但在

2023 年 8 月，原告胡某将董某的

公司、B公司一同起诉至法院，要

求被告 B 公司归还借款 60 万元，

董某的公司作为股东对该债务承

担补充赔偿责任，并申请了诉中

保全。法院依法冻结了董某公司

在银行的存款80余万元。

2023 年 9 月 ，法 院 作 出 判

决，支持胡某对B公司的债权，但

因董某的公司未届出资期限，享

有期限利益，不以认缴额对公司

未清偿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胡某对董某公司的诉求被依法驳

回。后该判决生效，作为胜诉方

的董某便多次向法院递交书面申

请，申请解除诉中保全措施，但法

院迟迟未解除冻结。

今年 7 月，董某公司的现金

流极度紧张，公司陷入极大困境，

董某找到义乌市检察院“检察护

企”办公室。“一审我胜诉了，可近

一年来，我来来回回跑了法院不

下 3 趟，我公司账户 80 余万元的

资金仍被冻结着，我们小微企业

资金链经不起这么拖啊！”

针对董某反映的问题，义乌

市检察院检护营商办公室在组织

部门会商后，将线索流转至民事

检察部门办理。义乌市检察院民

事检察部门对该案启动快办机

制，立即调阅原审卷宗、了解相关

情况。

“在本案执行过程中，由于 B

公司已经符合破产条件，如针对

B 公司启动破产程序，董某的汽

车销售服务公司作为股东，其出

资义务将加速到期，董某公司被

保全的 80 余万存款便能够作为

胡某债权的执行标的。因此，为

了保护债权人胡某的合法权益，

司法机关才没有解除财产保全。”

调查中，检察官了解到董某公司

账户被长时间冻结的原因。

“但胡某在合理期间内没有

提出相关权利主张，应视为其放

弃相应权利。”检察官经过深入

调查认为，债权人胡某虽曾提起

过上诉，但因未预交上诉费而按

照撤回上诉处理。同时，在执行

期间，胡某面对司法机关是否启

动对 B 公司的破产程序问询，在

合理期限内也没有作出回应，视

为其放弃该权利。因此，在 B 公

司并未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况下，

被保全的董某公司存款也不应

当作为执行标的，理应解除保

全，解封账户。据此，近日，义乌

市检察院向司法机关提出检察

建议，建议及时解除董某公司在

金融机构内 80 余万元存款的冻

结措施。

提出检察建议后，检察机关

积极跟进相关工作，强化工作衔

接。三日后，司法机关作出解除

保全裁定，企业账户也当日迅速

完成解封。

记者从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获悉，在公安部刑侦局统一部署下，由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指挥，该局承办的公安部、最高检

联合挂牌督办“5·11”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于近日告破，查证涉案金额超6亿元。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我的公司终于可以
恢复正常经营了”女子买鲈鱼被刺伤，超市被判赔13.9万

法院：损害结果不常见，顾客自身注意义务不宜过分苛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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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结果不常见，
注意义务不宜过分苛责

“本案是典型的违反法定义务而

产生的侵权责任纠纷。”对于该案涉及

的法律关系，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的

徐旭东律师告诉记者，超市作为经营

者，对于生鲜类带有一定安全风险性

的产品，因此应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 18 条的规定，向消费者作出真

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

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

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然而，本

案中超市怠于履行此种义务，显然存

在过错，故对于消费者购买商品过程

中造成的损害应负赔偿责任。

“而在过错判断时，民法主要是鼓

励或要求以合理的方式预防意外事故

的发生，具体到本案中，生鲜鱼虾存在

咬人、刺伤人的风险，超市应对这种风

险作出必要提示，起到购物警示作用。”

徐旭东表示，专业捕捞工具和安全包装

方法及材料的提供，也属消费者安全购

物的必要。商家如未尽到上述义务造

成消费者损害的，应担过错责任。

同时他认为，对商家的安全保障

义务要求应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比如

不应要求商家在安全购物上进行过度

投资等。

不同于一般在超市内因滑倒等原

因引发的纠纷，该案中原告是“主动”

捞鱼并因此遭受伤害。那么，由超市

承担70%的责任是否过重？

记者注意到，法院指出，被鱼刺后

会造成细菌感染，因此导致“与鱼接触

的毒性效应”“脓毒性休克”“与鱼蟹类

中毒”“上肢肌肉和肌腱损伤后遗症”

等损害结果在生活中不属常见，故对

张莉自身的注意义务不宜过分苛责。

《扬子晚报》 万承源

顾客前往超市购买鲈鱼，因没有找到工作人员和打捞工具，于是自己动手用
塑料漏筐捞鱼，结果被鱼刺刺伤，造成创伤弧菌感染、脓毒性休克症状，住院84天
方才出院，经认定构成八级伤残。近日，福建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
罕见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酌定超市承担 70%的责任赔偿 13.9 万
元。消费者“主动”捞鱼为何超市需承担赔偿责任？70%的比例是否过重？法官
和律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读。


